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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，不予受理，原件退還 。 投標廠商應向投遞郵局璀認

送達時間，並自負無法送達之責任。

十二、廠商資格摘要：

（一）本採購案允許廠商投標廠商以 「 共同投標」方式參與本

採購案之投標，共同投標廠商家數不得超過3家；僅允

許異業共同投標 。

（二）投標廠商資格：

1 、甲等綜合營造業 。

2 丶建第師事務所 。

3 丶甲級（含）以上雹器承裝業及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 。

（三）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特定資格：有 。

十三、附加說明：招標時，投標廠商認有損害其權益者，受理

投標廠商陳情之單位為本中心稽核單位（地址： 104019 

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束路一段21號；傳真： 02-2100-

6310)。

十四丶聯絡人：

（一）採購單位：紀延儒專員(02-2100-6300#124)

（二）業務單位：曾迅茂資深規劃師(02-2100-6300#607)

十五、相關詳鈿內容請參閱招標文件，敬請踴躍投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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